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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热点

□记者 宋馨 孙安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救治，指导全市村卫生室、个体
诊所做好发热病人管理工作， 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下发了 《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村卫生室、 个体诊所发热
病人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根据《关于印发河南省

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

通知》（豫疫情防指办〔2021〕1号）第一条
第三款规定，疫情期间，全市所有村卫生
室、个体诊所均不得收治发热病人，其医
务人员自身有发热状况时不得执业，并及
时上报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各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应当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避免造成机构内交叉感染。

《通知》强调，各村卫生室、个体诊所

应当做好预检分诊和登记工作， 询问所
有就诊患者的旅居史， 发现发热病人应
当立即采取防护措施并报告乡镇卫生院

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到报告后的
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
当立即采样送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核酸

检测、 或指导发热病人到就近的定点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通知》指出，由村卫生室、个体诊所

报告或者转诊的发热病人， 经核酸检测
确诊为阳性的，给予该村卫生室或者个体
诊所人民币 10000元的奖励；对发热病人
管理规范、组织有序、及时报告并转诊，经
核酸检测为阴性的患者，给予该村卫生室
或者个体诊所人民币 20元/次的奖励。村
卫生室、个体诊所因违反传染病防治有关
法律法规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者扩

散的，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②9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下发通知

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要做好发热病人管理

□记者侯国防文/图

本报讯 平静的河面下暗藏着

一个个夺命地笼，偏僻的河岸边涌
动着一艘艘捕捞渔船……尽管进入
寒冬时节， 但沙颍河周口城区段非
法捕捞依然猖獗， 1月 20日， 我市
4部门联合开展“水上清网”行动。

当日上午 9时许， 沙颍河周口
中州路桥头， 多艘快艇和渔政执法
船集结完毕， 来自市公安局水上分
局、 市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以及孝
慈文化促进会的志愿者、 川汇区水
利局等 40余人分乘执法船，开展联
合执法查处行动。

记者跟随执法联合行动采访

发现， 经过近几个月的持续打击，
沙颍河周口中心城区段的非法捕

捞势头有所减弱， 但个别河段仍
有使用地笼（绝户笼）捕鱼的情况，
执法人员当场予以收缴，将鱼虾放
回河内。

在沙颍河周口大道下游河段，
非法捕捞现象触目惊心。仅在周口
大道桥下，执法人员就捣毁了一个
较大型的非捕窝点，当场暂扣了电
鱼网、蓄电池、吸螺船等物品，市水
上公安分局民警将有关人员带回

作进一步调查。
沙颍河武盛大道附近，执法人

员陆续查扣近 10辆“吸螺船”。 负
责一线行动的执法人员王立杰介

绍，这种“吸螺船”都是普通渡船改
装，经过柴油机动力驱动，将管道
伸入水下大肆捕捞田螺，危害性极
大，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经过 5个小时的行动， 执法人
员清除了沙颍河周口城区段的所有

非法捕捞设施设备， 有效净化了水
资源空间， 保护了沙颍河生态环
境。 市水上公安分局副局长张强表
示， 今后将形成长效打击机制， 充
分发挥水上公安优势， 坚决严打非
法捕捞行为， 确保周口境内水域生
态平衡。 ②9

我市 4部门开展“水上清网”行动

□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1月 20日， 记者从市民
政局获悉，从 2020年 1月 1日起，我
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

助水平由 274元提高到不低于 286
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
助水平由 166元提高到不低于 178
元；城市特困人员供养救助标准由每
人每月不低于 676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不低于 741元，农村特困供养救助
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 5018元，提

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538元。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积极指导各
县市区做好困难群众疫情防控工

作。 市民政局出台了 《关于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

底保障工作的通知》， 采取多种措
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加强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 加
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临时救助。 对于社会救助对象患

者家庭出现的困难,各县 （市、 区）
采取了给予临时救助 ,代买蔬菜、
粮油生活用品等救助帮扶措施,切
实减轻疫情对城乡低保对象和特

困人员的生活影响。
据悉，2020年， 我市共有城市

低保 1.78万户， 累计发放资金 1.35
亿元；农村低保 21.08万户，累计发
放资金 7.67 亿元 ； 城市特困 418
人， 累计发放资金 398.03万元；农
村特困 5.33 万人， 累计发放资金
3.33亿元。 ②6

去年我市提高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

执法人员在““水上清网””行动中收缴电网等渔具

即日起 我市全面启动
上半年征兵工作

上半年 2月 20日开始，3月 31日结束；
下半年 8月 15日开始，9月 30日结束

□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1 月 21 日上午， 我市召开征兵
工作会议， 标志着我市全面启动今年 “一
年两季” 征兵工作。

今年是实施一年两次征兵的重要一年，
征兵工作将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发力、
持续用力， 加大高校毕业生征集力度， 走
技能型人才征集路子， 搞好部队急需兵员
征集， 为强军兴军提供优质兵员支撑。

据悉， 上半年征兵自 2 月 20 日开始，
3 月 31 日结束； 下半年征兵自 8 月 15 日
开始， 9 月 30 日结束。 征集对象以大学生
为重点 ， 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
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

能人才入伍。 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高校集
中地区全部征集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

度青年， 其他地区减少并逐步取消初中生
征集。 同时征集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
正在高校就学的学生， 取得国家认可的高
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
的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毕业生， 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青年。 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
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

在校生，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可报名参加今年上半年女兵征集。

据了解， 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
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 烈士、 因公牺牲
军人、 病故军人子女和兄弟姐妹、 现役军
人子女， 符合征集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
伍。 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多征集懂
双语言、 文化程度较高、 综合素质好的少
数民族青年入伍。 革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
红军、 老复员军人后代入伍。

周口市征兵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
各级要把握新时代新要求， 进一步抬升政
治站位 ， 聚焦备战打仗 ， 坚持改革创新 ，
高标准完成一年两次征兵工作任务， 聚力
推进新时代征兵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常
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 ，
严格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征兵工作有关

措施要求， 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确保
零感染、 无传播。 严守廉洁纪律、 严格落
实廉洁征兵规定要求， 强化刚性约束， 规
范权力运行， 加大执纪问责力度， 坚决纠
治征接兵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③2


